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于）文综罚字〔2023〕02 号

当事人：买某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6******0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 买某

住所（住址等）：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科克亚******

（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3 年 4 月 28 日 10 时 45 分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 12 时 39 分，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刘某（311107****）、塔某

(311****8),吐某(3111***8)在出示执法证件后，依法对位于于

田县科克亚乡*****商铺于田县科克*****超市进行执法检

查，执法人员检查中，发现该超市内悬挂《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26******D，类型为工商个体户，经营者买

某，经营范围：预包食品兼散装饰品、日用品、儿童玩具、

陶瓷品、餐具、服装鞋帽、水果、蔬菜、肉制品、化妆品、

水电配件、手机配件、首饰、卫生洁具、文体用品、床上用

品、图书、烟酒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执法人员在该超市内发现《2023 年课堂全解》小学语文二、

三、四、五、六年级下册共 165 本，《部编人数版写字好老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年级语文上下册（上花山

文艺）共 180 本，《拼音描红》一、二、三年级共 150 本，《小

学生写字课课练》三、四年级 110 本，课课好练字八年级 30



本，《植物大战僵尸》35 本，《巅峰训练》200 本、《小猪佩奇》

35 本，《小手学画》25 本，《初中同步课课描红字帖（写字小

灵通）》九年级 35 本，《学生作业本》二年级 15 本，《小状元

数学天天练口算题卡应用题》一、二年级 20 本，《铠甲勇士》

30 本，《新华字典》-12 版 30 本，《义务教育教（科书）》课

课好练字 10 本等出版物合计 1070 本。执法人员要求现场负

责人买某提供《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该负责人未能提供，执

法人员当场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当即责令其停止

违法经营活动，《查封（扣押）物品清单》一份，通知要求当

事人到本单位接受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

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

求赔偿。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现场负

责人买某见证了整个执法过程。此次执法检查于 2023 年 04

月 28 日 12 时 39 分。

2023 年 5 月 10 日,于田县科克亚买某 前来接受调查询问，对

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的执法情况予以确认，承认其本经营

场所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事实。

现查明:于田县科克亚乡买某，类型:个体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653*****88，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为

属于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当事人《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1 份、经营负责人买某身

份证复印件 1 份;



2.文书编号为文书编号为（于）文综检（勘）字〔2023〕

195 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 份、现场取证照片 7 张，

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当事人经营场所的经营状况和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取证的情况;

3.文书《调查询问笔录》1 份，证明当事人承认未经批准

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违法事实。

2023 年 05 月 31 日经局机关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集

体讨论。

于田县科克亚乡买某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事实

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

（处罚理由和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

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本机关经调查取证，并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向当事人送到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于）

文综罚告字〔2023〕02 号，截止 2023 年 6 月 06 日当事人未

提出陈述、申请意见，现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出版物 1070 本；2、没收违法所得 300 元、3、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3000 元）整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

国农业银行于田县支行 银行或者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支付系

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

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

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于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于田县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

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印章）

2023 年 06 月 10 日


